
 

 

关于印发东至县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
东政办秘〔2024〕17 号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 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东至县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4 年 4 月 12 日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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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
 

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进婚姻领域移风

易俗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，促进婚姻幸福、家庭和

谐、社会稳定，根据省民政厅印发的《关于同意将合肥市长丰县

等单位确认为安徽省第三批婚俗改革试验区的批复》（皖民务函

﹝2024﹞27 号）和市民政局《关于推进省级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

工作的通知》（池民务函﹝2024﹞10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的领

导、坚持以人为本、坚持因地制宜、坚持改革创新，贯彻落实党

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“弘扬中华传统美德，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

设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”等一系列

要求，充分发挥婚姻登记机关的阵地作用，发挥村（社区）红白

理事会自我管理、服务、监督作用，宣传现代文明简约的婚礼仪

式和优秀传统中华婚俗文化，倡导全社会形成喜事新办简办的文

明新风和“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”的婚姻家庭理念，自觉抵制

相互攀比、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不良习俗，在构建文明婚姻价

值观上取得新突破，在传承良好家风家教上取得新成效，在培育

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上取得新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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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试点内容 

（一）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。充分发挥婚姻登记机关

阵地作用，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婚前辅导、婚姻家庭关系辅导、离

婚疏导服务。引导社会组织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，并发挥专业人

才队伍积极作用，开展婚姻家庭关系辅导，化解矛盾纠纷，增进

婚姻幸福。利用新闻媒体、广播电视、移动互联网等，搭建多层

次、广覆盖、便捷化的婚姻家庭辅导平台，扩大婚姻家庭辅导覆

盖面。 

（二）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。依托婚姻登记机关，

创新颁证形式，提升结婚仪式的庄重感。倡导推广体现优秀中华

传统文化特色的婚礼仪式，组织军人婚礼、纪念婚礼、慈善婚礼

等现代时尚、文明节俭的集体婚礼。 

（三）着力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。通过举办婚俗文化展

览、设置婚姻文化墙或展厅等方式，宣传优秀传统婚俗文化，弘

扬“风雨同舟、相濡以沫、责任共担、互敬互爱”的婚姻理念。

建立健全机制，持续整治高额礼金、婚礼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

婚嫁陋习。 

（四）持续传承和弘扬良好家风家教。加强家庭家风家教建

设，强化婚姻家庭责任感，增强孝老爱亲、夫妻互敬等道德观念。

做好家风家教家训文化宣传，积极发挥身边人教育作用，推进家

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。党员干部要把家风家教作为家庭建设的

重要内容，营造良好家庭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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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举措 

（一）全面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

1.加强婚姻登记机关主阵地建设。进一步完善婚姻登记大厅

功能区块布局，健全婚姻家庭辅导室功能区，美化婚姻登记服务

场所，营造喜庆、温馨的登记氛围。提高婚姻登记员队伍业务水

平和服务能力，提升服务质量，优化办事流程，着力为群众提供

人性化、便捷化婚姻登记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数据

资源局；完成时限：2024 年 9 月） 

2.加强部门沟通协作。推动建立民政、司法、妇联等多部门

协作机制，通过公益创投、政策支持、经费补贴、政府购买服务

等方式引入相关社会组织及心理咨询师、社会工作师、律师等专

业工作人才，依托婚姻登记机关，设立集情感辅导、婚育知识、

亲子课堂、婚姻家庭辅导等功能于一体的婚姻服务“情感驿站”，

开展婚前指导、婚内辅导、离婚疏导等婚姻家庭辅导服务，帮助

夫妻改善婚姻家庭关系，促进婚姻幸福和婚姻家庭稳定。（责任

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妇联、县卫健委、县司法局；完成时限：常

态化开展） 

3.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。各乡镇、村（社区）要加强“三家、

四站”（妇女之家、青年之家、儿童之家，心理咨询站、社工服

务站、律师工作站、志愿服务站）建设，探索“社工+婚姻家庭”

“心理咨询+婚姻家庭”“法律+婚姻家庭”“志愿服务+婚姻家

庭”等服务模式，不断丰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内涵，拓展婚姻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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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辅导服务渠道，提供专业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。依托县慈善总

会，开展“让关爱走进婚姻”项目活动，聘请专业律师团队，提

供法律咨询、离婚疏导等服务，减少家庭纠纷。（责任单位：县

民政局、县文明办、县妇联、县卫健委、县司法局、各乡镇、村

<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2025 年 3 月） 

4.拓展“互联网+婚姻服务”模式。利用新闻媒体、广播电视、

移动互联网等搭建多层次、广覆盖、便捷化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

平台，开展婚姻家庭“云辅导”，不断扩大婚姻家庭辅导的覆盖

面，扩大服务范围，延伸辅导内容，更好地引导群众树立良好的

婚姻观、家庭观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民政局、县融媒

体中心；完成时限：2025 年 3 月） 

（二）创新新时代文明婚俗礼仪 

1.创新结婚颁证服务。优化结婚登记室内颁证室，在城区主

题公园或旅游景区建设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场所，设计文化内涵丰

富的颁证词，提供集体颁证、中式礼服颁证等特色服务，探索颁

证式婚礼。建立特邀颁证制度，定期邀请地方领导、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社会名人、金婚老人等为特邀颁证师，为新人颁发结

婚证，鼓励婚姻当事人邀请亲朋好友共同见证，在庄重神圣的国

徽前宣告合法婚姻缔结，以此提升新人对婚姻的神圣感和责任感，

引导婚姻当事人用庄重的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民政局、县数据资源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文旅局；完成

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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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传承特色婚俗礼仪。采取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措施，对

有浓厚地方传统特色的优秀婚俗礼仪加以挖掘整理、保护传承，

引导采取优秀婚俗礼仪举办婚礼，彰显本地传承特色婚俗，弘扬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尚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文旅局，各乡镇、村

<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
3.举办文明集体婚礼。充分利用东至县地域资源优势，依托

尧渡公园设立户外颁证基地，搭建婚姻文化广场，在重要时间节

点，组织举办特色突出、文明节俭的集体婚礼，营造文明、时尚、

简朴、和谐的婚嫁新风。（责任单位：团县委、县文明办、县妇

联、县文旅局、县民政局；完成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
4.开展新时代文明婚俗礼仪宣传活动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

所（站）、村（社区）党群服务中心、道德讲堂（好人之家）等

平台，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，大力宣传婚俗改革，倡导简约适

度的婚俗礼仪，涵养良好家风，培育淳朴民风，形成和美社风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，各乡镇、村<社区>；完成

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
（三）培育新时代文明婚俗文化 

1.加强婚俗场所文化建设。在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设置婚俗

文化墙或婚姻文化展示厅，展示传统优秀婚姻文化、红色婚姻文

化，优良的家教家风家训，同甘共苦、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等，

将婚姻登记处作为新人的“第一幸福课堂”，提高婚姻的神圣感、

责任感。在乡镇、村（社区）设立婚俗文化宣传栏，弘扬新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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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婚姻理念，深入推行移风易俗，倡导喜事新办简办，在全县

营造良好社会风尚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民政局、县文

明办，各乡镇、村<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2024 年 12 月） 

2.加强文明婚俗宣传。充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

微信等多种形式，通过文艺晚会、小品、快板等文化载体，深入

宣传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办婚事的重要意义和先进典型，弘扬中华

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引导群众树立起

正确的婚俗理念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县

直各单位；完成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
3.实行党员干部带头。党员干部要带头开展移风易俗，党员

干部本人或子女婚娶，带头选择集体婚礼、旅行婚礼等新型婚礼。

文明节俭办喜事，严格落实报告制度，严格控制举办规模和标准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纪委监委、县委组织部、县直各单位，各乡镇、

村<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
4.加强群众自我教育管理。发挥村（居）两委和红白理事会

作用，健全村民公约、居民公约，将喜事新办简办纳入村规民约、

居民公约，引导群众自管自治，主动抵制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

婚嫁陋习。采取群众认可的约束性措施，限定婚事操办规模、待

客范围、席面标准和礼金数额等，鼓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通过教

育、规劝、奖励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民政局、县文明办、县司法局、县市场监管局，各乡镇、村<

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2025 年 3 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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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弘扬优良家风家教家训 

1.开展家风家教家训宣传主题活动。采取内容丰富、形式多

样、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以周氏家族的“六世书香、百年家风”

为引领，开展好家风好家教好家训进家庭、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

企业等活动，宣传优良传统家风家教家训文化，培育形成尊老爱

幼、夫妻互敬、家庭和睦、邻里互助、崇尚道德、重视教育、诚

信守礼、勤俭节约的家风家教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文

明办、县妇联、县教体局，各乡镇、村<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常态

化开展） 

2.加强典型培树引导。把婚俗改革要求纳入文明单位、五好

家庭、池州好人、最美池州人、道德模范等评选指标，定期开展

评优评先活动，用身边人、身边事、身边榜样带动社会风气向上

向善、邻里和谐、家庭和睦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文明办、县妇联，

各乡镇、村<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
3.坚持党员干部带头。要求党员干部把家风家教作为家庭建

设的重要内容，注重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、廉洁从政，形成良好

家庭家教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纪委监委、县委组织部、县直各

单位，各乡镇、村<社区>；完成时限：常态化开展） 

四、实施步骤 

试点工作自 2024 年 3 月至 2027 年 2 月，为期三年。 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4 年 3 月-4 月）。完成具体工作

方案、制定相关政策，建立组织领导机构，明确部门职责分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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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4 年 5 月-9 月）。组织召开全县

婚俗改革工作动员会，落实各相关部门婚俗改革工作的主体责任。

在网络、广播、电视等宣传平台开展宣传活动，为婚俗改革工作

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 

（三）全面实施阶段（2024 年 10 月-2026 年 12 月）。全面

落实婚俗改革工作各项措施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，开展常规性督

查检查，有关部门围绕重要环节、重点内容，盯紧突出问题，有

序推进。各乡镇结合本地民风民俗，加强管理。对违规事件及时

曝光，对正面典型及时褒扬。 

（四）总结提高阶段（2027 年 1 月-2027 年 2 月）。总结全

县婚俗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，梳理可复制、可

借鉴的成功做法，形成特色亮点，找出工作中的不足，提出下一

步工作思路，进一步完善婚俗改革工作制度体系，巩固婚俗改革

工作成果。 

五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工作机制。成立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

东至县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、督促、指导婚俗改革工作，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，负责婚俗改革日常

工作。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，按照工作任务清单抓好落实。 

（二）加强经费保障。要把婚俗改革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

予以充分保障。要充分发挥婚俗改革工作经费使用效果，推动婚

俗改革工作高质量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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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密切协调配合。各成员单位结合本单位职责细化婚俗

改革目标任务，加强目标管理，强化责任落实。县民政局发挥好

牵头作用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机制，通过定期召

开会议、通报工作情况、联合督导检查等方式，不断推动解决婚

俗改革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（四）加强示范引领。全县所有公职人员、村（社区）干部

和全体党员要以身作则、带头示范，引领婚俗改革新风尚，深入

推进婚俗改革工作。 

（五）营造浓厚氛围。要把宣传教育贯穿婚俗改革工作全过

程，深度挖掘群众身边自觉推进婚俗改革的先进典型和生动实践，

及时报道工作亮点、进展成效和典型经验，吸引人民群众广泛参

与，引导群众不当局外人，积极参与到婚俗改革中来，营造良好

社会氛围。 

 

附件：1.东至县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2.东至县婚俗改革工作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

3.东至县婚俗改革工作任务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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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东至县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 

组  长：张柏春    县政府副县长 

副组长：吴永清    县民政局局长 

        储成军  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

成  员：孙东进   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

        丁  松   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

        周  奇    县民政局副局长 

        程  粲    县教体局副局长 

        廖俊忠    县司法局党组成员 

        朱国平    县财政局副局长 

        杜盛苗   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

        叶金华    县文旅局副局长 

        罗志红    县卫健委党组成员 

        刘仁学   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

        汪巍巍    县数据资源局副局长 

        徐玉松   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

        曹冬英    县妇联党组成员 

        石  鑫    团县委副书记（挂职） 

        袁  蕾    尧渡镇副镇长 

        张  遥    东流镇党委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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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罗以瑞    大渡口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吴云飞    胜利镇副镇长 

        钱元舟    香隅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梅少南    张溪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徐  洁    洋湖镇副镇长 

        钱  帆    葛公镇副镇长 

        郎  平    官港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陈  诚    木塔乡副乡长（挂职） 

        唐  俊    花园乡副乡长 

        桂龙华    昭潭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汪利明    泥溪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谭德宝    青山乡党委委员 

        林  伟    龙泉镇党委委员 

县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，

周奇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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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东至县婚俗改革工作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
 

县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组织协调全县婚俗改革工

作，牵头研究相关政策措施，制定相关工作制度；加强日常组织

协调和督查，指导各乡镇、相关部门开展婚俗改革工作。 

县纪委监委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杜绝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

礼不正之风滋生蔓延。 

县委组织部：加强全县党员教育管理，引导广大党员、公职

人员带头节俭办婚事。 

县委宣传部（县文明办）：积极做好婚俗改革宣传工作，大

力宣传文明节俭婚事新风，对违规事件及时曝光，对正面典型及

时褒扬、为婚俗改革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；指导各乡镇、有

关部门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宣传工作，开展家风家教主题宣传，发

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作用，广泛开展婚俗改革文明实践

活动。 

县民政局：加强婚姻登记主阵地建设，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

务，创新结婚颁证服务，加强婚姻登记场所婚俗文化建设；指导

村（社区）制定婚事新办简办制度和村规民约，开展婚姻家庭辅

导进村（社区）活动。 

县财政局：保障婚俗改革实验区试点工作开展的必要工作经

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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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司法局：建立与县民政局的合作机制，开展婚姻家庭辅导

服务；组织《民法典》等有关婚姻家庭法律、法规的宣传，调解

离婚双方当事人子女抚养及财产纠纷，维护离婚登记中妇女儿童

合法权益。 

县数据资源局：配合县民政局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场地及文化

建设。 

团县委：通过开展相关主题活动，组织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

到婚俗改革活动中，引导广大青年做到婚事简办，自觉抵制高价

彩礼、低俗婚闹等婚俗陋习；组织举办军人婚礼、纪念婚礼等文

明节俭的集体婚礼。 

县妇联：与县民政局联合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；组织举办

军人婚礼、纪念婚礼等文明节俭的集体婚礼；结合最美家庭、五

好家庭、“好婆婆、好媳妇”评选工作，将不要或少要彩礼，节

俭办婚礼、家庭美德建设等内容列为评选条件。 

县教体局：加强学校教师职工、学生文明教育，引导师生远

离封建迷信和落后习俗。 

县文旅局：结合东至县文化旅游资源，配合相关单位开展各

类具有东至特色的文明婚俗活动。 

县卫健委：指导家庭婚育文化建设，开展心理咨询、生殖健

康和生育咨询等服务工作，开展优生优育、妇幼保健等宣传教育、

咨询与技术服务。 

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：配合建设户外颁证点、集体婚礼基地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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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工作。 

县市场监管局：规范婚庆市场秩序，加强婚宴酒席监管。 

县融媒体中心：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公众号等，

深入宣传婚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先进典型，营造浓厚氛围，加强

新闻媒体舆论监督。 

各乡镇：加强对婚俗改革的教育宣传和引导，落实属地管理

职责，积极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；督促指导村（社区）积极开

展婚俗改革，建立健全村（社区）红白理事会，将婚俗改革相关

内容纳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，设立婚俗文化宣传栏，发动群众

参与婚俗改革工作，开展婚姻家庭辅导进村（社区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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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东至县婚俗改革工作任务清单 
序号 试点任务 工作举措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

1 

全面开展婚 

姻家庭辅导 

服务 

加强婚姻登记机关主阵地建设。进一步完善婚姻登记大厅功能区块布局，健全婚姻

家庭辅导室功能区，美化婚姻登记服务场所，营造喜庆、温馨的登记氛围。提高婚

姻登记员队伍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，提升服务质量，优化办事流程，着力为群众提

供人性化、便捷化婚姻登记服务。 

2024 年 9月 
县民政局、县数据资源

局 

加强部门沟通协作。推动建立民政、司法、妇联等多部门协作机制，通过公益创投、

政策支持、经费补贴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相关社会组织及心理咨询师、社会

工作师、律师等专业工作人才，依托婚姻登记机关，设立集情感辅导、婚育知识、

亲子课堂、婚姻家庭辅导等功能于一体的婚姻服务“情感驿站”，开展婚前指导、

婚内辅导、离婚疏导等婚姻家庭辅导服务，帮助夫妻改善婚姻家庭关系，促进婚姻

幸福和婚姻家庭稳定。 

常态化开展 
县民政局、县妇联、县

卫健委、县司法局 

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。各乡镇、村（社区）要加强“三家（妇女之家、青年之家、

儿童之家）、四站（心理咨询站、社工服务站、律师工作站、志愿服务站）”建设，

探索“社工+婚姻家庭”“心理咨询+婚姻家庭”“法律+婚姻家庭”“志愿服务+

婚姻家庭”等服务模式，不断丰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内涵、拓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

渠道，提供专业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。依托县慈善总会，聘请专业律师团队，提供

法律咨询、离婚疏导等服务，减少家庭纠纷。 

2025 年 3 月 

县民政局、县文明办、

县妇联、县卫健委、县

司法局，各乡镇、村（社

区） 

拓展“互联网+婚姻服务”模式。利用新闻媒体、广播电视、移动互联网等搭建多

层次、广覆盖、便捷化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平台，开展婚姻家庭“云辅导”，不断

扩大婚姻家庭辅导的覆盖面，扩大服务范围，延伸辅导内容，更好地引导群众树立

良好的婚姻观、家庭观。 

2025 年 3 月 
县委宣传部、县民政局、

县融媒体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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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试点任务 工作举措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

2 
创新新时代文明

婚俗礼仪 

创新结婚颁证服务。优化结婚登记室内颁证室，在城区主题公园或旅游景区建设户

外结婚登记颁证场所，设计文化内涵丰富的颁证词，提供集体颁证、中式礼服颁证

等特色服务，探索颁证式婚礼。建立特邀颁证制度，定期邀请地方领导、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社会名人、金婚老人等为特邀颁证师，为新人颁发结婚证，鼓励婚姻当

事人邀请亲朋好友共同见证，在庄重神圣的国徽前宣告合法婚姻缔结，以此提升新

人对婚姻的神圣感和责任感，引导婚姻当事人用庄重的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。 

常态化开展 

县民政局、县数据资源

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文旅

局 

传承特色婚俗礼仪。采取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措施，对有浓厚地方传统特色的优

秀婚俗礼仪加以挖掘整理、保护传承，引导采取优秀婚俗礼仪举办婚礼，彰显本地

传承特色婚俗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尚。 

常态化开展 
县文旅局，各乡镇、村

（社区） 

举办文明集体婚礼。充分利用东至县地域资源优势，依托尧渡公园设立户外颁证基

地，搭建婚姻文化广场，在重要时间节点，组织举办特色突出、文明节俭的集体婚

礼，营造文明、时尚、简朴、和谐的婚嫁新风。 

常态化开展 

团县委、县文明办、县

妇联、县文旅局、县民

政局 

开展新时代文明婚俗礼仪宣传活动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（站）、村（社区）党

群服务中心、学习讲堂、道德讲堂（好人之家）等平台，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，

大力宣传婚俗改革，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，涵养良好家风，培育淳朴民风，形

成和美社风。 

常态化开展 
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，

各乡镇、村（社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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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试点任务 工作举措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

3 
培育新时代文明

婚俗文化 

加强婚俗场所文化建设。在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设置婚俗文化墙或婚姻文化展示

厅，展示传统优秀婚姻文化、红色婚姻文化，优良的家教家风家训，同甘共苦、相

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等，将婚姻登记处作为新人的“第一幸福课堂”，提高婚姻的神

圣感、责任感。在乡镇、村（社区）设立婚俗文化宣传栏，弘扬新时代文明婚姻理

念，深入推行移风易俗，倡导喜事新办简办，在全区营造良好社会风尚。 

2024 年 12 月 

县委宣传部、县民政局、

县文明办，各乡镇、村

（社区） 

加强文明婚俗宣传。充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多种形式，通过文

艺晚会、小品、快板等文化载体，深入宣传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办婚事的重要意义和

先进典型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引导群众树立

起正确的婚俗理念。 

常态化开展 
县委宣传部、县融媒体

中心，县直各单位 

实行党员干部带头。党员干部要带头开展移风易俗，党员干部本人或子女婚娶，带

头选择集体婚礼、旅行婚礼等新型婚礼。文明节俭办喜事，严格落实报告制度，严

格控制举办规模和标准。 

常态化开展 

县纪委监委、县委组织

部、县直各单位，各乡

镇、村（社区） 

加强群众自我教育管理。发挥村（居）两委和红白理事会作用，健全村民公约、居

民公约，将喜事新办简办纳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，引导群众自管自治，主动抵制

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婚嫁陋习。采取群众认可的约束性措施，限定婚事操办规模、

待客范围、席面标准和礼金数额等，鼓励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通过教育、规劝、奖

励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。 

2025 年 3 月 

县民政局、县文明办、

县司法局、县市场监管

局，各乡镇、村（社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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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试点任务 工作举措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

4 
弘扬优良家风家

教家训 

开展家风家教家训宣传主题活动。采取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

以周氏家族的“六世书香、百年家风”为引领，开展好家风好家教好家训进家庭、

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企业等活动，宣传优良传统家风家教家训文化，培育形成尊老

爱幼、夫妻互敬、家庭和睦、邻里互助、崇尚道德、重视教育、诚信守礼、勤俭节

约的家风家教。 

常态化开展 

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、

县妇联、县教体局，各

乡镇、村（社区） 

加强典型培树引导。把婚俗改革要求纳入文明单位、五好家庭、池州好人、最美池

州人、道德模范等评选指标，定期开展评优评先活动，用身边人、身边事、身边榜

样带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善、邻里和谐、家庭和睦。 

常态化开展 
县文明办、县妇联，各

乡镇、村（社区） 

坚持党员干部带头。要求党员干部把家风家教作为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注重廉洁

修身、廉洁齐家、廉洁从政，形成良好家庭家教氛围。 
常态化开展 

县纪委监委、县委组织

部、县直各单位，各乡

镇、村（社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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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纪委监委，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、团县委、县妇联 


